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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法尔胜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７８４３２０１８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０．６６％

，该部分股权性质

为非国有法人股）通知，法尔胜集团公司与江阴泓昇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法尔

胜集团公司将其合法持有的本公司

７８４３２０１８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６６％

的股份（即目标股份），按照股权转让

协议所确定的条件和方式，依法转让给江阴泓昇有限公司，转让总金额为人民币

４０３

，

１４０

，

５７２．５２

元（大写：肆亿

零叁佰壹拾肆万零伍佰柒拾贰元伍角贰分）。

转让价格参照法尔胜股份公司公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法尔胜股份公司股票交易每日

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由双方另行签署备忘录确认，根据双方签署的《备忘录》转让价格为每股

５．１４

元。

该股权转让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获得江阴市人民政府澄政复【

２００９

】

２７

号文的批准。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完成之后，江阴泓昇有限公司将持有本公司

７８４３２０１８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０．６６％

，法尔胜集

团公司将不再持有本公司股权。

江阴泓昇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为周江等

３７

名自然人及江阴创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周江、张

炜、周津如、邓峰、缪勤、姚冬敏、张薇以及徐波八名自然人，前述八人出资额合计占泓昇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２．５９％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告的《股权转让提示性公告》中关于泓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周江、张炜、周津

如、邓峰四名自然人，该四人出资额合计占泓昇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５％

。 但近日，本公司收到泓昇公司主要股东签

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泓昇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江、张炜、周津如、邓峰、缪勤、姚冬敏、张薇以及徐波八名自然

人，该八人出资额合计占泓昇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２．５９％

）。

收购方江阴泓昇有限公司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法尔胜股份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法尔胜股份公司主营

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收购方江阴泓昇有限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除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控制的几家规模较小、 盈利能力不佳的子公

司进行处置外，无其他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或其他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

划，或法尔胜股份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对法尔胜股份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除了法尔胜股份公司监事王平女士因到退休

年龄将辞去监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法尔胜股份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会或高级管理

人员的组成，包括更改董事会、监事会中的人数和任期、改选董事、监事的计划或建议、更换法尔胜股份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

有关该股权转让详细内容见《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和持续披露该事项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９ 月１０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上市公司：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０００８９０ 股票简称：法尔胜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Ｏ九年九月

声 明

１

、本财务顾问依据的有关资料由江阴泓昇有限公司提供。 泓昇公司已向本财务顾问做出承诺，保证其所提

供的所有文件、材料及口头证言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本财务顾问确信此次权益变动的有关申报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规定。

２

、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申报文

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３

、有充分理由确信委托人委托财务顾问出具意见的股份转让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４

、有关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财务顾问专业意见已提交内部核查机构审查，并同意出具此专业意见。

５

、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

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

责任。

６

、 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本次交易相关主体及投资者认真阅读泓昇公司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有

关此次权益变动各方发布的相关公告。

７

、本财务顾问与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当事人均无任何利益关系，就本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发表的核查意

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８

、在与委托人接触后到担任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

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核查意见中作如下释义：

本核查意见 指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华泰证券 指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泓昇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江阴泓昇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法尔胜股份公司 指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泓昇公司和法尔胜集团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签署的 《股

份转让协议》

本次收购、本次权益变动 指

泓昇公司拟以协议方式收购法尔胜集团公司持有

的法尔胜股份公司

７８

，

４３２

，

０１８

股股份的行为

收购标的 指

《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法尔胜集团公司拟转让予泓昇公司

的法尔胜股份公司

７８

，

４３２

，

０１８

股股份，该股份占法尔胜股份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０．６６％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一、绪言

泓昇公司和法尔胜集团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安排，泓昇公司拟受让

法尔胜集团公司持有的法尔胜股份公司

７８

，

４３２

，

０１８

股股份，占法尔胜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０．６６％

，将成为法尔

胜股份公司第一大股东。

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规要求，泓昇公司构

成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并履行了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泓昇公司委托，担任本次

交易的收购方泓昇公司财务顾问，并就其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有关内容出具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核查意见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核查意见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负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之义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收购目的

泓昇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主要从事金属制品、新材料、房地

产及三产服务等产业。

泓昇公司通过本次权益变动，将成为上市公司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２０．６６％

的股份。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将从江阴市市属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变更为周江、张炜、周津如、邓峰、

缪勤、姚冬敏、张薇及徐波八名自然人。

由于法尔胜股份公司现第一大股东法尔胜集团公司系江阴市市属集体企业，决策较为分散，无法对法尔胜

股份公司实施高效率的管理。 为了支持法尔胜股份公司的发展，法尔胜集团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同意让出第

一大股东地位，由泓昇公司控制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有利于理顺法尔胜股份公司的产权关系，进一步完善其治理

结构，促进良性发展。 泓昇公司本次收购法尔胜股份公司股份以长期投资为目的。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１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为：

名 称：江阴泓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阴市澄江中路

１５５

号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翔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０９７０９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钢铁产品、机电产品、钢丝绳、钢丝、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各种桥梁用缆索、体外预应力索、各

类锚夹具、模具工具、各类有色黑色金属制品及机械设备、制绳用各种辅助材料的制造、加工；金属材料、电子产

品、玩具、纺织机械、纺织产品、装饰材料（不含油漆、涂料）、新型管材、记忆合金、塑料制品、光通信产品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下设创业园

服务中心、不锈钢制品分公司、机械制造厂、线缆制品厂。

（以上项目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澄国税登字

３２０２８１７４９４１１５６５

主要股东：周江等

３７

名自然人及江阴创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泓昇公司的股东名称及其出资额、出资比例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

１

周江

２

，

５５０ １７．００％

２

张炜

１

，

６５０ １１．００％

３

周津如

１

，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４

邓峰

１

，

０５０ ７．００％

５

缪勤

７５４．５ ５．０３％

６

姚冬敏

６３６ ４．２４％

７

张薇

６２７ ４．１８％

８

徐波

６２１ ４．１４％

９

江阴创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５９１ ３．９４％

１０

梁晓晓

５３８．５ ３．５９％

１１

黄翔

５１１．５ ３．４１％

１２

曹镭

４９８ ３．３２％

１３

蒋一鹤

４７７ ３．１８％

１４

刘明珠

４７１ ３．１４％

１５

周寒剑

２５２ １．６８％

１６

陈曦

２４０ １．６０％

１７

张国华

２３２．５ １．５５％

１８

仇懿武

２１６ １．４４％

１９

张天祥

８７ ０．５８％

２０

王志荣

８４ ０．５６％

２１

包祥清

８２．５ ０．５５％

２２

李一心

８２．５ ０．５５％

２３

陈凌皋

８２．５ ０．５５％

２４

许国河

８１ ０．５４％

２５

沈俊鸿

８１ ０．５４％

２６

王德龙

８１ ０．５４％

２７

金根兴

７９．５ ０．５３％

２８

潘锦浩

７８ ０．５２％

２９

杨洪兴

７８ ０．５２％

３０

曹建清

７８ ０．５２％

３１

黄浩雄

７８ ０．５２％

３２

孔菊芬

７８ ０．５２％

３３

唐国强

７８ ０．５２％

３４

周展

７８ ０．５２％

３５

赵金才

７８ ０．５２％

３６

唐琪诚

７６．５ ０．５１％

３７

林炳兴

７５ ０．５０％

３８

王淑虹

６７．５ ０．４５％

合计

１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泓昇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持续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泓

昇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或解散的情形，同时泓昇公司也不存在不

得直接或间接收购或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 本财务顾问认为，泓昇公司具备受让上市公司法尔胜股份公司

股权的主体资格。

２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财务状况的核查

经核查，泓昇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０６

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２８５

，

３３４．１４ ２６７

，

５９７．８０ ２６０

，

１３８．６６ ２６２

，

３４９．５１

净资产（万元）

４８

，

９１４．００ ４８

，

３９８．７４ ４６

，

２０１．０８ ４３

，

７６８．４８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７６

，

９７１．１４ １９７

，

５０７．６６ １８６

，

７２２．９６ １７０

，

３０８．１６

净利润（万元）

１

，

２６５．２６ １

，

８７０．９１ ２

，

５６８．６９ ４

，

０５５．２５

全面摊薄

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５９ ３．８７ ５．５６ ９．２７

（母公司）

资产负债率（

％

）

７４．８２ ７４．６７ ７４．７２ ７２．００

注：

１

、上表中

２００８

年财务数据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财务数据系公司在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２００８

年财务数

据基础上编制。

本财务顾问认为，泓昇公司资产规模较大，财务状况较好，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经济实力。

３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的核查

泓昇公司自设立以来经营稳健。公司已按《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法人治理结

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管理层具有较为丰富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

泓昇公司自成立以来按期偿还银行贷款，具有良好的银行诚信记录。

本财务顾问认为，泓昇公司经营状况稳健、诚信记录良好，管理人员亦具备了相应的管理经验和专业技能，

具备了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

４

、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核查

经核查，并经泓昇公司承诺，本财务顾问认为，泓昇公司不存在负有到期未清偿的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数额较

大的债务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最近三年没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

为；也没有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即，泓昇公司不存在《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泓昇公司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泓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周江、张炜、周津如、邓峰、缪勤、姚冬敏、张薇及徐波八名自然人。其中周江和周津

如为兄妹关系，周江和张炜为夫妻关系，邓峰和周津如为夫妻关系，八名自然人出资额合计占泓昇公司注册资本

的

６２．５９％

，基本情况如下表：

姓名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出资额占泓昇公司注册资

本比例

周江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１７．００％

张炜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１１．００％

周津如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１０．００％

邓峰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７．００％

缪勤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５．０３％

姚冬敏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４．２４％

张薇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４．１８％

徐波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４．１４％

周江、张炜、周津如、邓峰、缪勤、姚冬敏、张薇以及徐波八名自然人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同意在泓昇公司

的营运、 管理以及在召开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会时保持一致意见， 八人出资额合计占泓昇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２．５９％

，为泓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泓昇公司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对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股权控制关系、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进行了披露。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的核查

本次交易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０３

，

１４０

，

５７２．５２

元，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

经核查并经泓昇公司承诺，本次收购所需资金来源于泓昇公司的自有资金。 泓昇公司用于本次收购的资金

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法尔胜股份公司或其子公司的情况，亦未发现泓昇公司存在利用法尔胜股份公司的

资产或者由法尔胜股份公司为本次收购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经核查，本次交易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如下：

（一）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泓昇公司召开董事会并做出决议，同意受让法尔胜集团公司持有的法尔胜股份公司

７８

，

４３２

，

０１８

股股份。

（二）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泓昇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决议，同意上述股权受让事项。

（三）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法尔胜集团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股份转让方案，同意向泓昇

公司转让持有的

７８

，

４３２

，

０１８

股法尔胜股份公司股份。

（四）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泓昇公司和法尔胜集团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五）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江阴市人民政府批准本次股份转让。

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后续计划的核查分析

（一）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法尔胜股份公司主营业务重大改变或调整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泓昇公司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

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法尔胜股份公司资产、业务进行处置的计划

泓昇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除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控制的几家规模较小、盈利能力不佳的子公司进行处置外，尚

无其他对上市公司或其他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

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法尔胜股份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除了上市公司监事王平女士因到退休年龄将辞去监事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

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包括更改董事会、监事会中的人数和任期、改选董事、监事的计

划或建议、更换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有关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的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四）对法尔胜股份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泓昇公司尚无对法尔胜股份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法尔胜股份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泓昇公司尚无对法尔胜股份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法尔胜股份公司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泓昇公司尚无对法尔胜股份公司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泓昇公司没有对法尔胜股份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除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已披露的事项外，泓昇公司尚无其他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泓昇公司的后续发展计划有利于稳定法尔胜股份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

法尔胜股份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八、与上市公司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核查

（一）对同业竞争的核查

１

、关于同业竞争情况的说明

法尔胜股份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钢丝与钢丝绳，产品主要以碳素结构钢为原材料，以镀锌加工为主，目标客户

为煤矿、渔业、起重机制造商，大型桥梁缆索，飞机、汽车、摩托车操纵系统用钢丝绳，机械制造行业用弹簧钢丝，

建筑外墙工程吊篮钢丝绳等。

泓昇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产品与法尔胜股份公司类似的有：江阴法尔胜钢铁制品有限公司生产预应力钢胶

线、江阴泓昇有限公司线缆分公司生产的胶管钢丝以及江阴泓锦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不锈钢丝，具体产

品情况见下表：

法尔胜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原材料 加工工艺 产品用途 目标客户

胶带钢丝绳 碳素结构钢 镀锌 橡胶输送带 输送带生产厂

航空钢丝绳 碳素结构钢 镀锌 操纵系统

飞机、汽车、摩托车配件生

产厂

吊篮钢丝绳 碳素结构钢 镀锌 大楼施工及清洗

建筑外墙施工用吊篮配套

钢丝

大桥缆索 碳素结构钢 镀锌 大型桥梁 大桥桥面拉升钢丝

园股钢丝绳 碳素结构钢 镀锌或光面 矿井、起吊及捆绑 煤矿、渔业及起重机厂商

弹簧钢丝 碳素结构钢 镀锌或光面 机械零部件、汽车制造等 弹簧制造厂商

泓昇公司

产品名称 原材料 加工工艺 产品用途 目标客户

江阴法尔胜钢铁

制品有限公司：预

应力钢胶线

碳素结构钢 光面 高速公路混凝土结构用

混凝土制造商、工地项目施

工方

江阴泓昇有限公

司线缆分公司：胶

管钢丝

碳素结构钢 镀铜 橡胶胶管纺织 橡胶管生产企业

江阴泓锦不锈钢

制品有限公司：不

锈钢丝

不锈钢丝 光面 高腐蚀、盐雾环境用 需防腐蚀的机械制造企业

根据上表对泓昇公司及其子公司所生产产品的加工工艺、产品用途以及目标客户等方面与法尔胜股份公司

产品进行对比分析，泓昇公司与法尔胜股份公司并不构成同业竞争，除此之外，泓昇公司其他业务与法尔胜股份

公司亦不存在同业竞争。

经信息披露义务人说明及本财务顾问核查，泓昇公司及其控股的子公司与法尔胜股份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的情况，本次收购也不会导致新的同业竞争的产生。

２

、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为有效避免同业竞争，泓昇公司出具承诺函，其承诺内容如下：

“（

１

）泓昇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泓昇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均未从事任何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并保证将来亦不从事任何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

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

２

）泓昇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将对相关企业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如果将来泓昇公司及其

所控制的企业、泓昇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法尔胜股份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现相同或类

似的情况，将采取以下措施解决：

Ｉ

法尔胜股份公司认为必要时，泓昇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将相关企业减持直至全部转让有关业务的资产；

ＩＩ

法尔胜股份公司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优先收购构成或者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资产及业务；

ＩＩＩ

如与法尔胜股份公司因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突，则优先考虑法尔胜股份公司的利益。

ＩＶ

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其他措施。 ”

本财务顾问认为，现阶段泓昇公司与法尔胜股份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如果本次股份转让顺利完成，

泓昇公司将成为法尔胜股份公司第一大股东。 泓昇公司已通过出具承诺的方式，保证采取必要及可能的措施来

避免泓昇公司与法尔胜股份公司之间发生任何有违市场原则的不公平竞争，同时泓昇公司充分尊重法尔胜股份

公司的独立经营自主权，保证不侵害法尔胜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对持续性关联交易的核查

１

、关于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说明

在《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日前

２４

个月内，法尔胜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除了在泓昇公司控股的酒店有部分

消费外，与法尔胜股份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的情况。

２

、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若泓昇公司与法尔胜股份公司未来发生关联交易，为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泓昇公

司承诺：

“（

１

）不利用泓昇公司控制地位及影响谋求上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泓昇公司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

利；

（

２

）不利用对上市公司控制地位及影响谋求与上市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３

）如果确属需要，关联交易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行为；

（

４

）保证不会以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为目的，与上市公司之间开展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经核查，并经泓昇公司出具书面承诺，本财务顾问认为，除上述说明的部分酒店消费情况外，泓昇公司未与

法尔胜股份公司发生其他关联交易，同时泓昇公司也承诺在合法公允的情况下处理相关事项，不通过关联交易

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九、对上市公司经营独立性的核查

经核查，并经泓昇公司出具承诺函，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法尔胜股份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

格，具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持续具有独立经营运转系统，泓昇公司与法尔胜股份公司在人员、资产、财

务、业务和组织结构上完全独立，因此，本次收购对于法尔胜股份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并无实质性影响。

十、在收购标的上设定其他权利，在收购价款之外做出其他补偿安排的核查

法尔胜集团公司目前持有法尔胜股份公司

７８

，

４３２

，

０１８

股，均为可流通股份。

经本财务顾问核查及经法尔胜股份公司、泓昇公司承诺，泓昇公司拟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

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泓昇公司亦没有在目标股权上设定其他权利，亦没有在收购价款之

外做出其他补偿安排。

十一、泓昇公司及其关联方与法尔胜股份公司之间重大交易的核查

经核查，并经泓昇公司出具承诺：

１

、泓昇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与法尔胜股份

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法尔胜股份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

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２

、泓昇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与法尔胜股份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３

、泓昇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对拟更换的法

尔胜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４

、泓昇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对法尔胜股份

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十二、对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的未清偿的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情形的核查

经本财务顾问核查并经法尔胜集团公司和法尔胜股份公司出具承诺函，法尔胜集团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

未清偿的对法尔胜股份公司的负债、也不存在法尔胜股份公司为其负债提供担保的情形。

十三、关于过渡期安排

经本财务顾问核查，并经泓昇公司、法尔胜股份公司承诺，自《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至转让标的股份过

户完成前的过渡期内，不会通过控股股东提议改选上市公司董事会；法尔胜股份公司不为泓昇公司及其关联方

提供担保；法尔胜股份公司不会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不会进行重大购买、出售资产及重大投资行为或者与泓

昇公司及其关联方进行其他关联交易。

十四、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唐 涛 王天红

财务顾问协办人：

王 胜

内核负责人：

张海波

投资银行业务部门负责人：

张海波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吴万善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Ｏ九年九月六日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阴泓昇有限公司收购江苏法尔胜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的法律意见书

［

２００９

］苏同律证字（

０３６

）号

致：江阴泓昇有限公司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和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证号

“

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５２５

”。 本所与江阴泓昇有限公司（“收购人”）签订了《专项法律顾问合同》，并指派居建平律师、张红叶

律师以收购人本次收购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法尔胜股份公司”、“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股权专

项法律顾问身份，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１９

号》（《收购披露准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交所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出具。

本所律师已经得到收购人、法尔胜集团公司（以下“法尔胜集团”或被收购人）及法尔胜股份公司确认，其已

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证言。

经本所律师核对，副本与正本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了核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收购人的行为以及本次收购的合

法、合规、真实和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收购人部分或全部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收购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要求引用本法

律意见书的内容，但收购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律师已对收购人的相关收购文件进行了审慎审阅，并已在相关收购文件中发表了如下声明：“本人及本

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行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

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收购人本次收购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愿意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收购人本次收购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现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收购的批准和授权

１

、收购人本次收购已经依照法定程序获得收购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有

效批准。

（

１

）收购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作出“以协议方式收购法尔胜集团持有的全

部法尔胜股份公司计

７８４３．２０１８

万股，占法尔胜股份公司总股本

２０．６６％

的股权”的决议，并提交股东会批准。

（

２

）收购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在收购人住所地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３８

人，代表股权

１５０００

万股，以全部股份的

１００％

同意决议通过

收购人本次收购的有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江阴泓昇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

２

）收购人股东会对本次收购的方式、定价原则、价款支付、收购后的公司管理等事宜均作出了具体决议。

（

３

）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是自然人为控股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人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有权作

出收购法尔胜股份公司股权的决定。

２

、法尔胜集团（被收购人）转让股权也已获得相关批准。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法尔胜集团召开第十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以协议方式转让法尔胜集

团所持有全部法尔胜股份公司股权的决议。

（

２

）鉴于法尔胜集团的主管部门是江阴市财政局下属的江阴市市属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本次股权转让已

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得到江阴市人民政府“澄政复（

２００９

）

２７

号”文《关于同意出让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的批复》的批准。

３

、据此，本次收购已获得了相关的授权和批准，在收购人将收购文件报送证券交易所、证券监管部门备案并

按规定披露后即可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完成本次收购交易。

二、收购人、被收购人和法尔胜股份公司的主体资格

１

、收购人是依法设立并合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

公司的情形，具有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

１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 江阴泓昇有限公司

住所 江阴市澄江路

１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刘翔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

钢铁产品、机电产品、钢丝绳、钢丝、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各种桥梁用缆索、体外预应力索、

各类锚夹具、模具工具、各类有色黑色金属制品及机械设备、制绳用各种辅助材料的制造、

加工；金属材料、电子产品、玩具、纺织机械、纺织产品、装饰材料（不含油漆、涂料）、新型管

材、记忆合金、塑料制品、光通信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下设创业园服务中心、不锈钢制品分

公司、机械制造厂、线缆制品厂。 （以上项目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注册号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０９７０９１

登记机关 无锡市江阴工商行政管理局

（

２

）收购人是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的股东为

３７

名自然人，一名法人股东。 其

具体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

１

周江

２

，

５５０ １７．００％

２

张炜

１

，

６５０ １１．００％

３

周津如

１

，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４

邓峰

１

，

０５０ ７．００％

５

缪勤

７５４．５ ５．０３％

６

姚冬敏

６３６ ４．２４％

７

张薇

６２７ ４．１８％

８

徐波

６２１ ４．１４％

９

江阴创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５９１ ３．９４％

１０

梁晓晓

５３８．５ ３．５９％

１１

黄翔

５１１．５ ３．４１％

１２

曹镭

４９８ ３．３２％

１３

蒋一鹤

４７７ ３．１８％

１４

刘明珠

４７１ ３．１４％

１５

周寒剑

２５２ １．６８％

１６

陈曦

２４０ １．６０％

１７

张国华

２３２．５ １．５５％

１８

仇懿武

２１６ １．４４％

１９

张天祥

８７ ０．５８％

２０

王志荣

８４ ０．５６％

２１

包祥清

８２．５ ０．５５％

２２

李一心

８２．５ ０．５５％

２３

陈凌皋

８２．５ ０．５５％

２４

许国河

８１ ０．５４％

２５

沈俊鸿

８１ ０．５４％

２６

王德龙

８１ ０．５４％

２７

金根兴

７９．５ ０．５３％

２８

潘锦浩

７８ ０．５２％

２９

杨洪兴

７８ ０．５２％

３０

曹建清

７８ ０．５２％

３１

黄浩雄

７８ ０．５２％

３２

孔菊芬

７８ ０．５２％

３３

唐国强

７８ ０．５２％

３４

周展

７８ ０．５２％

３５

赵金才

７８ ０．５２％

３６

唐琪诚

７６．５ ０．５１％

３７

林炳兴

７５ ０．５０％

３８

王淑虹

６７．５ ０．４５％

合计

１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为周江、张炜、周津如、邓峰、缪勤、姚冬敏、张薇以及徐波八名自然人，其中周江和周津

如为兄妹关系，周江和张炜为夫妻关系，邓峰和周津如为夫妻关系。 基本情况如下表：

姓名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居留权

出资额占收购人

注册资本比例

周江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１７．００％

张炜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１１．００％

周津如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１０．００％

邓峰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７．００％

缪勤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５．０３％

姚冬敏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４．２４％

张薇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４．１８％

徐波 中国 中国江阴 无

４．１４％

周江、张炜、周津如、邓峰、缪勤、姚冬敏、张薇以及徐波

８

名自然人是收购人的前八名股东，其签署了一致行

动人协议，同意在收购人的营运、管理以及在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时保持一致意见，

８

人出资额合计占收

购人注册资本的

６２．５９％

，为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

（

２

）收购人目前合法有效存续，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通过历年工商行政年检，自设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行

为，亦未出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收购人终止的情形。

２

、被收购人是注册登记于无锡市江阴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集体企业，目前合法有效存续，并合法持有法尔胜

股份公司的股权。

（

１

）被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 法尔胜集团公司

住所 江阴市通江北路

２０３

号

法定代表人 周建松

注册资本

１０９２６．１

万元

企业类型 集体企业

经营范围

钢丝，钢丝绳，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各种桥梁用缆索，体外预应力索，各类锚夹具，模具工

具，各类有色黑色金属制品及机械设备，制绳用各种辅助材料、仪器仪表、电子产品、机电

产品、汽车零配件的生产、销售；国内贸易；对各类科研产品的研制、开发及技术转让。 （以

上项目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限制类）。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

注册号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４９

登记机关 无锡市江阴工商行政管理局

被收购人为集体企业，受江阴市市属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管理，被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为江阴市市属集体

资产管理办公室。

（

２

）被收购人目前合法有效存续，不存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终止的情形。

３

、法尔胜股份公司是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其相关情况如下：

（

１

）法尔胜股份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江阴市通江北路

２０３

号

法定代表人 刘礼华

注册资本

３７９６４．１６

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钢丝、钢丝绳及其产品、普通机械、电线电缆、仪器仪表、电子产品、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

及光传感元器件、机电产品、新型合金材料、高档建筑用、精密仪器用及日用五金件的制

造、销售。 钢材销售。 悬索桥主缆用预制平行钢丝索股、斜拉桥热挤聚乙烯拉索、承重用缆

索的防蚀装置、缆索用锚具的研发、设计和销售。 对外投资，技术服务和咨询。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注册号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６１６

登记机关 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

２

）法尔胜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根据法尔胜股份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中期报告，法尔胜股份公司目前的股权

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万元）

比例

（

％

）

股权性质

限售

情况

质押或

冻结情况

１

法尔胜集团公司

７８４３．２０１８ ２０．６６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０ ０

２

江苏冶金进出口公司

９６．６６８ ０．２５

国有法人股

０ ０

３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８４．５７４２ ０．２２

国有法人股

０ ０

４

其他流通股

２９９３９．７１６ ７８．８７

普通股

０

其中 高管持股

１２．６１ ０．０３ １２．６１ ０

合计

３７９６４．１６ １００ １２．６１ ０

（

３

）法尔胜股份公司目前合法有效存续，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历年年检，自设立

以来无重大违法行为，亦未出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收购人终止的情形。

三、本次收购的相关事项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由于法尔胜股份公司现第一大股东法尔胜集团系市属集体所有制企业，决策较为分散，无法对法尔胜股份

公司实施高效率的管理。 为了支持法尔胜股份公司的发展，法尔胜集团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同意让出第一大股东

地位，由收购人控制上市公司，有利于理顺法尔胜股份公司的产权关系，进一步完善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促进

股份公司的良性发展。 收购人本次收购法尔胜股份公司股权以长期投资为目的。

（二）本次收购的方式

以协议方式转（受）让法尔胜集团持有的全部法尔胜股份公司的股权。

（三）收购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收购与被收购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双方名称：

转让方：法尔胜集团公司

受让方：江阴泓昇有限公司

２

、股权转让：被收购人同意将其持有的全部法尔胜股份公司的

７８４３．２０１８

万股，占法尔胜股份公司总股本

２０．６６％

的股份转让给收购人，收购人同意受让该等股权；

３

、转让对价：参照法尔胜股份公司公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法尔胜股份公司股票交易

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

４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以人民币现金方式支付。转让款在本协议或本次转让获得江阴市人民政府或相关部门

批准后

７

个工作日内支付

５０％

，其余

５０％

在本次股权转让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后

７

个工作日内支付。

５

、费用和承担：

有关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费用、税费等均由所涉及的相关方各自承担。

（四）收购资金的来源

本次收购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０３

，

１４０

，

５７２．５２

元，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收购人的自有资金。

根据收购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于收购人的自有资金，未直接或者间接来

源于法尔胜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也没有通过与法尔胜股份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

四、本次收购的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收购不违反《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收购管理

办法》、《交易规则》、《收购披露准则》等规定编制了相关收购文件，按照规定送交备案并披露。 因此，本次收购的

实质条件和程序条件均不存在法律障碍。

（一）本次收购为自然人为控股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协议方式收购集体企业拥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从而成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收购行为属于《收购管理办法》中第

４７

条规定的“协议收购”，并适用《收购管理办

法》第

１７

条规定的“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２０％

但未

超过

３０％

的，应当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情况。

（二）根据收购人、被收购人和法尔胜股份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

１

、本次收购不存在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

２

、本次收购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所述禁止性规定的情形：

（

１

）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

２

）收购人最近

３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

３

）收购人最近

３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

４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３

、 被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法尔胜股份公司或者法尔胜股份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未清偿的对法尔胜股份公司的负债和未解除的法尔胜股份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４

、收购人股东中担任董事的周江、邓峰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三）本次收购已获得收购人、被收购人及江阴市人民政府的授权和批准。

（四）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收购已按照《收购披露准则》的相关规定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

收购文件，按照规定送交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和上市公司，并按规定予以披露。

五、本次收购的过渡期安排和后续计划

（一）过渡期安排：

根据收购人、法尔胜股份公司的说明并经本律师适当核查，收购人在本次收购自《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之日

起至所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前的过渡期内没有改选法尔胜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计划；法尔胜股份公司不为收购人及

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不进行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不进行重大购买、出售资产及重大投资行为或者与收购人

及其关联方进行其他关联交易。

（二）后续计划：

１

、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法尔胜股份公司主营业务重大改变或调整计划：

收购人尚无在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改变法尔胜股份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法尔胜股份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

大调整的计划。

２

、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法尔胜股份公司资产、业务进行处置的计划：

收购人在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除了拟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控制的几家规模较小、 盈利能力不佳的子公司进

行处置外，无其他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法

尔胜股份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３

、对法尔胜股份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除了法尔胜股份公司现任监事会主席王平女士因退休辞去监事需要重新选举一名监事外，收购人尚无在收

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改变法尔胜股份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包括更改董事会中的人数和任期、

改选董事的计划或建议、更换法尔胜股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收购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有关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的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４

、对法尔胜股份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收购人尚无对法尔胜股份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５

、对法尔胜股份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收购人尚无对法尔胜股份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６

、对法尔胜股份公司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收购人尚无改变法尔胜股份公司分红政策的计划。

７

、其他对法尔胜股份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收购人尚无其他对法尔胜股份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除收购文件已披露的事项外，收购人并无其他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六、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收购完成后，法尔胜股份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将发生变化，由法尔胜集团变更为收购人。

（二）本次收购完成后，法尔胜股份公司作为独立运营的上市公司，仍将保持其人员独立、资产完整、业务独

立、组织结构独立和财务独立。本次收购对于法尔胜股份公司的经营独立性并无实质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完成

后，法尔胜股份公司仍将在采购、生产、销售和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三）为保持法尔胜股份公司的独立性，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已作出承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维持法

尔胜股份公司人员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

七、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法尔胜股份公司之间的交易：

根据收购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收购文件日前

２４

个月

内不存在与法尔胜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法尔胜股份公司最近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二）与法尔胜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根据收购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

存在与法尔胜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法尔胜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根据收购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

存在对拟更换的法尔胜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的类似安排。

（四）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根据收购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

存在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八、收购人持股情况及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票的情况

（一）经法尔胜股份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查，收购人在前

６

个月内未有通过

证券交易所买卖法尔胜股份公司挂牌交易股票的行为。

（二）经法尔胜股份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查，收购人董事徐明及其妻子张红

琴、收购人财务总监陈明军的妻子范里在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了法尔胜股份公司的股票，具体情况

见下表：

持有人 职务或关联关系 交易时间 方向 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徐明 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买入

７００ ４．５３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买入

２

，

０００ ４．７３－４．７７

卖出

４

，

０２７ ４．９６－５．０５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买入

１

，

０００ ５．３

卖出

６

，

０００ ５．１９－５．３８

张红琴 董事徐明的妻子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买入

６００ ３．８７－３．９６

卖出

５００ ４．０６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买入

２

，

０００ ４．５８－４．７２

卖出

４

，

０６２ ４．８３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买入

５

，

０００ ４．７８－４．８９

卖出

１０

，

０００ ４．９－５．１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买入

３

，

０００ ４．８８－５．３

卖出

７

，

０００ ５．１７－５．３５

范里 财务总监陈明军的妻子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卖出

３００ ４．０３

收购人董事徐明对涉及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信息严格保密， 未向任何人透露本次股份转让的有关信息，其

账户系由妻子张红琴实际操作。同时徐明承诺其账户在前

６

个月内买卖法尔胜股份公司股票的收益归法尔胜股

份公司所有。

收购人董事徐明的妻子张红琴、财务总监陈明军的妻子范里前

６

个月内买卖法尔胜股份公司的股票，是在

并未获知本次股份转让有关信息的情况下，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本人个人

行为。 同时为了配合本次股份转让的要求，张红琴和范里承诺前

６

个月内买卖法尔胜股份公司股票的收益归法

尔胜股份公司所有。

除上述所列情况外，收购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

６

个月内无买卖法尔胜股份公司

股票的行为。

（三）截至收购文件签署日，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四）截至收购文件签署日，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境内外金融机构

５％

以上权益

的情况。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关系

１

、收购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图：

２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收购文件签署之日，周江、张炜、周津如、邓峰、缪勤、姚冬敏、张薇和徐波除合计持有收购人

６２．５９％

的

股权进而实际控制收购人及其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外，未控制其他法人实体，收购人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基本情

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江阴泓锦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不锈钢丝及制品、焊接材料、不锈钢标准件、碳钢

制品制造、加工、销售

１００％

江阴市水悦山庄有限公司

桑拿浴、沐浴；美容美发；中餐制售；定型包装食

品、散装食品、保健食品、水果的零售、

ＫＴＶ

；棋牌

室

１００％

江阴泓佳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的出租及销售；室内外装饰装

潢（凭有效资质经营）；建筑装潢材料（不含油漆、

涂料）的销售

９５％

江阴高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计算机软件、电子电器及其自动控制项目的研究、

开发、销售；计算机设备的销售和维修；通信设备

（不含发射装置）、机械设备、冶金产品的销售

９０％

江阴泓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９０％

江阴市泓宇钢制品有限公司

开发、生产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高档建筑用钢丝螺

旋套五金件

７５％

江阴宝丽石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生产高档环保型装饰装修材料，并提供售后

服务

７５％

珠海宝丽石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销售：人造合成石材及纳米新材料、建筑材

料、电子产品、五金配件。 按珠外经贸管［

２００３

］

３０２

号文经营珠海经济特区进出口业务

７１．６％

江阴法尔胜大酒店有限公司

客房住宿、中西餐、舞厅、卡拉

ＯＫ

、酒吧、咖啡厅、

桌球房、美容、桑拿浴、棋牌、机票代售、商务服务、

ＫＴＶ

包厢、茶座；日用百货、鲜花的销售；卷烟的零

售（凭许可证经营）；下设法财苑分公司

５０．０６％

江阴泓昇苑酒店有限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住宅、洗浴、美容、游艺（不含电子

游戏）、舞会、

ＫＴＶ

、茶水、游泳的服务；中餐、西餐、

自助餐的制售；卷烟、雪茄烟的零售。

一般经营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日用品、工

艺品、服装的销售。 （以上项目不含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限制类、禁止类）

５０％

江阴法尔胜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镀锌钢丝，钢绞线，钢丝绳及相关金属制品

３５％

（二）关联交易

１

、在收购文件出具日前

２４

个月内，法尔胜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除了在收购人控股的酒店有部分消费外，收

购人与法尔胜股份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的情况。

２

、本次收购完成后，若收购人与法尔胜股份公司之间未来发生关联交易，为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收购人

承诺：

（

１

）不利用收购人控制地位及影响谋求法尔胜股份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收购人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

利；

（

２

）不利用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控制地位及影响谋求与法尔胜股份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３

）如果确属需要，关联交易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法尔胜股份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

法尔胜股份公司利益的行为；

（

４

）保证不会以侵占法尔胜股份公司利益为目的，与法尔胜股份公司之间开展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经适当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法尔胜股份公司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对关联交易的决策、回避表决的程序

做了相关规定，该等规定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同时，收

购人的承诺已对其在本次收购完成后构成合法和有效的义务。 若上述规章制度及承诺得到切实履行，可有效减

少和规范与法尔胜股份公司间的关联交易。

（三）同业竞争

１

、经核查，法尔胜股份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钢丝与钢丝绳，产品主要以碳素结构钢为原材料，以镀锌加工为

主。 目标客户为煤矿、渔业、起重机制造商，大型桥梁缆索，飞机、汽车、摩托车操纵系统用钢丝绳，机械制造行业

用弹簧钢丝，建筑外墙工程吊篮钢丝绳等。

收购人及其子公司生产产品与法尔胜股份公司类似的有： 江阴法尔胜钢铁制品有限公司生产预应力钢胶

线、江阴泓昇有限公司线缆分公司生产的胶管钢丝以及江阴泓锦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不锈钢丝，具体产

品情况见下表：

法尔胜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原材料 加工工艺 产品用途 目标客户

胶带钢丝绳 碳素结构钢 镀锌 橡胶输送带 输送带生产厂

航空钢丝绳 碳素结构钢 镀锌 操纵系统

飞机、汽车、摩托车配件生产

厂

吊篮钢丝绳 碳素结构钢 镀锌 大楼施工及清洗

建筑外墙施工用吊篮配套钢

丝

大桥缆索 碳素结构钢 镀锌 大型桥梁 大桥桥面拉升钢丝

园股钢丝绳 碳素结构钢 镀锌或光面 矿井、起吊及捆绑 煤矿、渔业及起重机厂商

弹簧钢丝 碳素结构钢 镀锌或光面

机械零部件、汽车制造

等

弹簧制造厂商

收购人

产品名称 原材料 加工工艺 产品用途 目标客户

江阴法尔胜钢铁

制品有限公司：

预应力钢胶线

碳素结构钢 光面 高速公路混凝土结构用

混凝土制造商、工地项目施

工方

江阴泓昇有限公

司线缆分公司：

胶管钢丝

碳素结构钢 镀铜 橡胶胶管纺织 橡胶管生产企业

江阴泓锦不锈钢

制品有限公司：

不锈钢丝

不锈钢丝 光面 高腐蚀、盐雾环境用 需防腐蚀的机械制造企业

根据上表对收购人及其子公司所生产产品的加工工艺、产品用途以及目标客户等方面与法尔胜股份公司产

品进行对比分析，收购人与法尔胜股份公司并不构成同业竞争。除此之外，收购人其他业务与法尔胜股份公司亦

不存在同业竞争。

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作为法尔胜股份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消除将来可能的与法尔胜股份公司之间

的同业竞争，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

（

１

）收购人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收购人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均未从事任何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构成直接

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并保证将来亦不从事任何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

营业务或活动；

（

２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将对相关企业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如果将来收购人及其所控

制的企业、收购人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法尔胜股份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情

况，将采取以下措施解决：

Ａ

、法尔胜股份公司认为必要时，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将相关企业减持直至全部转让有关业务的资产；

Ｂ

、 法尔胜股份公司在认为必要时， 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优先收购构成或者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资产及业

务；

Ｃ

、如与法尔胜股份公司因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突，则优先考虑法尔胜股份公司的利益。

Ｄ

、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其他措施。

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与法尔胜股份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收购人出具的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对其

构成合法和有效的义务。 若上述承诺得到有效实施，可有效避免上市公司与收购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产生的

同业竞争。

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和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收购人最近

五年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没有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和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

没有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十一、本次收购的信息披露

１

、法尔胜股份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发布“股权转让提示性公告”，公告了法尔胜集团将以协议方式转

让其所持法尔胜股份公司全部股权（

７８４３．２０１８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０．６６％

）的情况，并公告了“股份转让协议”的主

要内容和收购人的相关情况。

２

、法尔胜股份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再次发布“关于江阴市人民政府同意法尔胜集团公司出让江苏法尔胜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了法尔胜集团与收购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已获得江阴市人民政府的批准。

３

、收购人将按规定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收购文件。

４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未发现本次收购行为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或其他安排。

十二、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经核查，本次收购无需要律师特别说明的问题。

十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收购人具备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为本次收购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本次收购已履行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本次收购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收购文件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收购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

３

份，副本若干份。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居建平：

主 任： 张红叶：

王 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６

日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法尔胜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９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江阴泓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阴市澄江中路

１５５

号

通讯地址：江阴市澄江中路

１５５

号

签署日期：二

ＯＯ

九年九月

声 明

（一）本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

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在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江

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

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交易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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